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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职院办发〔2022〕134 号

关于印发《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公务接待

管理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校），部（处、室）：

经研究，现将《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公务接待管理实施办法（修

订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

2022 年 9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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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仁职业技术学院

公务接待管理实施办法（修订）

第二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院公务接待工作，严肃接待纪律，

减少经费支出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根据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

对浪费条例》、《贵州省财政厅贵州省机关事务局关于规范差旅伙

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规定》《铜仁市党政机关

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实施办法》《铜仁市财政局铜仁市机关事务中

心关于规范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和《关于转发〈贵州省省级单位外宾接待经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
等有关文件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条 本规定适用于学院各二级学院（校），部、处、室

的公务接待活动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公务接待，是指来院出席会议、考察

调研、执行任务、学习交流、检查指导、请示汇报工作等公务活

动所发生的公务接待。

第四条 严格执行接待审批制度，由学院分管领导负责审批，

对能够合并的公务接待统筹安排。按照“同城不接待、非公务活

动不接待、无公函的公务活动和来访人员不接待”的“三不接待”

要求，严格控制接待范围。

二级单位须提前一天如实填写接待审批单，并由相关负责人

按程序审签。接待审批单包括接待对象的单位、姓名、职务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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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活动项目、时间、场所等内容。

第五条 公务接待坚持同城（碧江区所辖办事处、万山区所辖

办事处、铜仁高新区、铜仁凤凰机场、川硐教育园区及川硐镇区域）

不安排用餐，其他接待坚持务实节俭、严格标准、简化礼仪、高

效透明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分级负责、对口接待的原则。

第六条 学院办公室是公务接待的归口管理部门，统筹全院

公务接待活动，组织实施以下重大接待：

（一）接待来院视察指导工作的领导、重要嘉宾；

（二）各类院级重要会议、签约与庆典等仪式活动；

（三）其他经学院领导批示由学院办公室牵头的接待活动。

除以上重大接待外，其他公务接待由办公室审核，相关二级

单位组织实施；如活动内容涉及学院多个二级单位，可由学院办

公室协调。我院承担的涉及厅局级领导以上的公务活动要制定接

待方案，并及时向市委、市政府报告。

第七条 公务接待不得在机场、车站、码头和辖区边界组织

迎送活动，不得跨地区迎送，不得张贴悬挂标语横幅，不得安排

领导及师生迎送，不得铺设迎宾地毯；严格控制陪同人数，不得

层层多人陪同。

第八条 接待住宿按照《铜仁市差旅费管理办法》（铜党办

发〔2019〕14 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安排接待对象在定点酒店入

住并执行协议价格，住宿费用由接待对象自行支付，凭据回本单

位报销；与会人员住宿费按会议费管理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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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宿用房以标准间为主，接待省部级干部可以安排普通套间，

厅局级干部安排单间。不得超标准安排接待住房，不得额外配发

洗漱用品和生活用品。

第九条 接待用餐只安排一次，严格控制陪餐人数。接待对

象在 10 人以内的，陪餐人数不得超过 3 人；超过 10 人的，不得

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。

本市范围内按省部级干部每人不超过 160 元/餐、厅局级干

部 140 元/餐、县处级以下干部 120 元/餐，区县和基层单位相关

人员到我院开展公务活动的不超过 60 元/餐，用餐地点以学院食

堂或定点餐饮场所为主，不得使用私人会所、高消费餐饮场所。

接待用餐遵循“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”原则，以当地家常菜为主，

不得提供鱼翅、燕窝等高档菜肴和用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，

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饮料。

公务接待一律禁止提供任何酒类，一律不得饮用任何单位和

个人提供的任何酒类（包括私人自带的酒类）。重大外事活动确

需饮酒的，须按照规定上报相关部门审批备案。

第十条 公务接待的出行活动应当安排集中乘车，合理使用

车型，严格控制随行车辆。

第十一条 省内、市内相关人员来我院出差期间，按规定领

取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，除确因工作需要由我院按规定安排

的一次工作餐外，用餐费用自行解决。需协助安排用餐的，可安

排在学院食堂就餐，按食堂收费标准交纳伙食费，或在校外用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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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用餐，费用由接待对象自行支付。需协助提供交通工具的，

出差人员每人每半天按照日市内交通费标准的一半交纳。我院对

所收款项，及时出具相关收费凭证，做好台账登记，纳入统一核

算，所收费用可作为代收款项用于相关支出或作收入处理。

第十三条 学院应当加强对公务接待经费的预算管理，合理

限定接待费预算总额。公务接待费用应当全部纳入部门业务预算

经费管理，单独列支

第十二条 不得超标准接待，不得组织旅游和与公务活动无

关的参观，不得到黄果树等 21 个中央明文禁止的风景区举办会

议或开展活动，不得组织到营业性娱乐、健身场所活动，不得安

排专场文艺演出，不得以任何名义赠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纪念品

和土特产品等。

。

禁止在接待费中列支应当由接待对象承担的差旅、会议、培

训等费用，禁止以举办会议、培训为名列支、转移、隐匿接待费

开支；禁止向其他单位、企业、个人转嫁接待费用，禁止在非税

收入中列支接待费用；禁止借公务接待名义列支其他支出。

第十四条 接待费报销凭证应当包括税务票据、用餐消费清

单、派出单位公函和接待审批单。

（二）各部门严格一事一结制度，接待工作完成 5 个工作日

（一）建立健全公务接待内部管理制度，强化审批管理，

严格执行先审批、后接待、再报销的程序。

内，及时与接待饭店核对、结算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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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学院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统一安排，按年度组织公

开本级公务接待制度规定、标准、经费支出、接待场所、接待项

目等有关情况，接受社会监督

（四）计财部门应认真审核把关，根据公务接待有关凭证

及时结算、入账，严格执行公务接待经费预算总额控制，加强对

公务接待费开支的会计核算，并及时做好公务接待经费预算、决

（三）各部门严格报销手续，凭接待审批单、接待饭店提供

的接待费用票据、菜单等支出清单、公务卡小票等原始凭证到计

财部门办理结算、报销手续。原始凭证不齐全，未经批准或超标准

、扩大范围开支的，单位财务部门不予结算、报销。

算的统计和上报等工作。

。

第十六条 学院接待部门应当将公务接待工作纳入问责范

围。纪检监察部门应当加强对国内公务接待违规违纪行为的查处，

严肃追究接待部门相关负责人、直接责任人的党纪责任、行政责

任并进行通报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七条 学院有关外事接待，由外事办公室参照省、市有

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一）外宾日常伙食费标准（含酒水、饮料）国家元首、政

府首脑级每人每天 600 元；副总统、副总理和正副议长级每人每

天 550 元；正、副部长级每人每天 500 元；其他人员每人每天

300 元。

（二）外宾宴请费标准（含酒水、饮料）正、副省长级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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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出面举办的宴会，每人每次 400 元；厅局级及以下人员出面举

办，每人每天 300 元；冷餐会、酒会、茶会分别为每人每次 150

元、100 元、60 元。

（三）接待国家元首、政府首脑级外宾的重大外交外事活动，

我方参加人数应当根据礼宾要求安排。其他宴请，外宾 5 人（含）

以内的，中外人数原则上在 1︰1 以内安排；外宾超过 5 人的，

超过部分中外人数原则上在 1︰2 以内安排。

（四）对外赠礼应当节约从简，实物礼品应当尽量选择具有

我市特色的纪念品、传统手工艺品和实用物品，朴素大方，不求

奢华。赠礼方或受礼方为正、副部（省）长级人员的，每人次礼

品不得超过 400 元；赠礼方或受礼方为厅局级人员的，每人次礼

品不得超过 200 元；其他人员，可视情况赠送小纪念品。

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铜职院党办发〔2017〕

6 号文件自行废止。

附件：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公务接待申请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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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公务接待申请单

要求：申报部门需提前一天填写好表格并按顺序请相关领导同意签字

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2 年 9月 30 日印发

申报部门 经办人 联系电话

来访时间及名单

（姓名、职务）

陪同人员名单

（姓名、职务）

接待事由

（部门负责人签字） 部门负责人：

分管院领导意见

学院办公室安排建议及落实情况

分管主任

审核意见

落实情况

用餐 酒水 其它 合计


	各二级学院（校），部（处、室）：

